招标内容及采购需求
本次采购项目为榆林市“三化两基”实施方案编制服务采购项目，投标人必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投标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投标。
一、采购需求
按照《中共榆林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榆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实施意见》（榆发〔2021〕12号）《榆林市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施方案的通知》（榆政发〔2022〕1号）等有关要求，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榆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为打造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和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为榆林能源化工产业“三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擘画未来5至10年落实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要求的“总蓝图”。
（一）榆林市“三化两基”实施方案编制主要内容
1.客观分析落实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要求，建设榆林国家能源保障基地与能化产业示范区实施方案的形势背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莅榆对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做出重要指示，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对指导能源化工高质量发展具有的重大意义。
2.全面总结榆林市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举措与成效，全方位梳理榆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总结凝练榆林市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的举措与成效，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分析榆林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制约因素，客观认识榆林市落实总书记指示取得的进展以及存在差距。
3.研究确立与榆林市2030年前建设世界一流绿色高端能源化工基地相契合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与建设目标体系，要充分吸收国内国际经验，借鉴好经验好做法，加强论证研究，切实反映建设世界一流绿色高端能源化工基地的本质要求和重大意义。
4.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绿色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各项重点任务，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有形化、具体化、清单化推进工作，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三化”同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链，保障各项任务有力有序推进。
5.前瞻谋划部署各项创新制度，加快研究推动出台政策举措，持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促进政策协同配套，不断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延续性，确保各类政策发挥撬动、引导作用，为建设世界一流绿色高端能源化工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6.有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强化跟踪评估，推进项目落地，加强统计核算，完善标准规范，强化宣传引导，为建设世界一流绿色高端能源化工基地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二）编制技术要求
1.符合主管部门技术审查要求，符合陕西榆林发展实际情况，与国家和陕西省、榆林市有关规划相衔接，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2.符合国家、陕西省、榆林市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紧紧围绕榆林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针对榆林市产业发展现状,围绕相关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和碳排放政策变化，编制《榆林市“三化两基”实施方案》及系列研究报告。
3.实施方案内容应具代表性，思路清晰，方法科学，重点突出、内容完整。
（三）提交成果的形式与要求
1.《榆林市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工作方案（2023-2030）》文本；
2.《落实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要求，建设榆林国家能源保障基地与能化产业示范区实施方案（2023-2030）》文本；
3.《落实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要求，建设榆林国家能源保障基地与能化产业示范区实施方案》演示文稿；
4.《落实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要求，建设榆林国家级能源保障与能化产业示范区研究总报告》文本；
5.《建设国家级能源保障基地研究报告》文本；
6.《建设国家级能源化工产业示范区研究报告》文本；
7.《国家能源保障基地与能化产业示范区“双碳”战略协同发展研究报告》文本；
8.《支持国家能源保障基地与能化产业示范区建设政策体系和机制创新研究报告》文本。
（四）成果验收
1.方案编制完成后，由相关审批单位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审查验收。
2.中标单位若最终未按时提交实施方案，将按违约予以撤项，已拨付的经费要如数退回。
3.因不可抗力原因需要延期验收，编制单位须向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在一定期限内仍无法完成实施方案编制任务的，应提前报告并办理撤项手续。


